剑阁县2021年2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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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局转办
	剑阁县鸿硕建材有限公司
	江口镇新河村
	水
	投诉人致电省生态环境厅12369公映：广元市剑阁县江口镇新河村一碗水砂石厂（离二级水源地不足200米，并存未批先建的情况），基本是每天13点至18点、22点火至24点生产，粉尘、噪音严重扰民。
	2021.1.28
	2020年2月1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进行调查处理。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剑阁县江口镇新河村一碗水砂石厂”名为剑阁县鸿硕建材有限公司，该建设项目于2020年7月动工建设，现目前处于调试生产阶段，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报我局待批复，存在未批先建行为。投诉人反映“该砂石场距离二级水源地不足200米”情况不属实，根据现场坐标点位核对，该砂石场距离江口镇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直线距离约2.2千米，不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投诉人反映：“每天13点至18点、22点至24点生产，粉尘、噪音严重扰民”情况不属实，经现场核实了解，该厂生产时间为11点-22点；该厂已对易产尘、产噪工段采取密闭作业，针对易产尘工段已安装喷淋设施。该公司2020年11月15日委托四川鑫泽源检测有限公司对无组织排放废气、粉尘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该厂无组织排放废气、噪音均达标。现场检查发现：该砂石厂存在成品砂石堆放未采取覆盖、进出道路未定时洒水降尘等问题。
处理：1.针对剑阁县鸿硕建材有限公司建设的砂石加工项目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剑阁生态环境局开展立案调查。2.要求该公司对易产尘物料进行覆盖、定期对进出道路进行洒水降尘，控制无组织废气排放。同时加强厂区污染治理设施、设备管理，确保治污设施正常运行。
回访情况：因信访件属匿名投诉，无法联系信访人，按规定将处理结果公开。

	1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普安镇剑坪村养殖场
	普安镇剑坪村
	水
	反映：普安镇剑坪社区4、5、6组村民养猪场距离本户房屋较近，猪粪臭味刺鼻且污染环境，影响居民正常生活。诉求：要求拆除养猪场。
	2021.2.07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普安镇处理。经查，剑坪社区4、5、6组共有四家大型养殖场（户），分别是彭全福、向尊寿、杨宗福和康源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其中康源公司由农业局建有大型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另三家均建有沼气处理设施。通过走访及现场检查，四家均没有污水外排，但在综合还田利用时因覆盖不及时，有一定的气味。
处理：要求四家养殖场加强污水设施的运行和维护，加大周边环境的清扫、消杀，在还田利用时及时覆盖，减少臭味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回访情况：因信访人未留电话不能够回访，处理情况将要求进行公开。

	2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中节能风电项目
	白龙镇黄林村
	噪音
	反映：本户房屋后的风力发电站噪音很大，严重扰民，要求：相关部门解决噪音问题。
	2021.2.18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白龙镇进行处理。经查，信访人房屋后有三处风机，距离较近，对信访人家有一定影响，反映情况属实。
处理：由政府组织风力发电公司和信访人进行协商处理，已达成共识，政府将负责督促落实。
回访情况：2月20日执法人员电话联系信访人，信访人表示已达成共识，对处理表示满意。

	3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养殖场建设咨询
	下寺镇桅杆村
	噪音
	关于修建养殖场的政策咨询
	2021.2.23
	已请局行政审批股颜股长电话联系信访人，就所提问题一一答复，并告知修建养殖场注意事项，信访人对回复表示满意。

	4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彥源商贸有限公司
	剑阁县鹤龄镇化林村
	水
	反映：亭子湖采砂场作业时扬尘严重，且噪音污染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诉求：要求降尘并停止扰民行为。
	2021.2.24
	2021年2月25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鹤龄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四川彥源商贸有限公司位于化林村十三组，检查时未生产。存在以下问题：1、出料仓装有除尘器但未全密封2、无料仓成品露天堆放未覆盖。3、砂石场至鹤龄的公路路面泥沙严重。
处理：1、对生产车间进行全封闭并安装除尘喷雾设施2、建料仓或覆盖。3、进出车辆密封清洗4、除尘设施建立台帐5、加快砂石场至鹤龄公路硬化减少扬尘。
回访情况：2月25日，执法人员向信访人通报了处理情况，信访人表示认可。

	5
	来信来访
	郑永阶私人装修
	普安镇
	粉尘
	反映普安镇原工商局家属院附近，一建筑工地施工扬尘、车辆扬尘污染。
	2021.1.28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普安镇处理。经查，反映问题未郑永阶在原工商局家属院附近修建的住房，出售后部分房主装修时操作不规范所至。
要求：1、严禁夜间施工作业，白天施工必须避开休息时间，物料运输装卸必须合理安排时间，禁止在群众休息时间进行。2、做好现场防尘措施，及时洒水降低尘。
回访情况：普安镇政府工作人员已将调查处理情况告知信访人，信访人表示满意。

	6
	来信来访
	万欣高混站
	普安镇碑梁村
	粉尘
	来访反映：普安镇（原城北镇）碑梁村书记梁述堂引进何老板在碑梁村三组建一大型搅伴站，生产时噪音、粉尘太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要求相关部门立即解决，要求该搅伴站搬离本组。
	2021.1.29
	2021年2月3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组织普安镇环保办,碑梁村书记、村长一起对万欣高混站进行现场检查，信访人反映粉尘大，生产时噪音影响生活情况属实。商混站下方约150米处为杨定银住房。下方约250米有梁刘技住房。通过走访，生产噪音对杨定银有一定影响，梁刘枝述说没有影响。该商混站还在建设中未封闭,雨污未明显分离。
现场要求：商混站立即按照环评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对进出场道路进行酒水降尘。并责成镇、村加强对商混站有监督，确保落实各项环保措施。
回访情况：信访人未留电话，处理情况将通过政府网站进行公示。

	7
	来信来访
	梁榕养殖场
	普安镇长春村
	水
	来电反映：在闻溪乡长春村四组石现平家房后有一养猪场（孙友善），养殖废水排放至石现平家房后，要求处理。
	2021.2.7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普安镇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是长春村四组梁榕养殖场，该养殖场进行了雨污分流，建有沼气池，收集池，发现有污水管道破裂，有污水溢出，反映基本属实。
要求：1、立即维修破损管道确保污水不再溢流，2、对已流污水处进行清理3、沼气池满后及时综合还田利用。
回访情况：处理现场找到信访人，已将处理情况告知，信访人表示满意。

	8
	来信来访
	绿水村养殖场
	鹤龄镇绿水村
	水
	反映：鹤龄镇绿水村三组有一养殖场紧临居民小区，无环保 手续，污水外排，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要求处理。
	2021.2.9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鹤龄镇处理，经查该养殖场年出栏生猪1000头，建有污染治理设施并正常运行。现场发现外排的是生猪饮用水渗漏，不会对外环境造成污染。
处理：对生猪饮用水渗漏立即修复，2、收集池中污水及时综合利用。3、责成鹤龄镇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类似情况不再发生。
回访情况：鹤龄镇政府工作人员已将处理情况告知信访人，信访人表示满意。

	9
	来信来访
	中铁23局十二分部
	羊岭镇茶角村
	粉尘
	 反映：羊岭镇茶角村、蒲花村隧道口裸土未覆盖，杨尘满天飞，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要求处理。
	2021.2.19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交通运输局处理，经查，反映情况属实，已安排施工单位中铁23局十二分部进行整改。
处理：要求施工单位中铁23局十二分部立即对施工道路进行冲洗，洒水降尘。立即对裸土进行覆盖。
回访情况：整改完成后，县交通局于2月22日分联系信访人，告知处理情况，信访人表示满意。

	10
	来信来访
	寅圣村养殖场
	演圣镇寅圣村
	水
	反映：演圣镇寅圣村正式修建的一千头养殖场，当地村民不同意，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要求处理。
	2021.2.20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演圣镇处理。经查，反映养殖场正在修建属实（已停工），当地村民不同意不属实，前期已召开村民会征求意见，98%的村民同意。
处理：1、在环保手续完善前禁止施工，2、进一步召集村民征求意见，如多数村民反对，则禁止建设。
回访情况：演圣镇政府工作人员将处理情况告知信访人，信访人表示满意。

	11
	来信来访
	龙源镇砖厂
	龙源镇砖厂外
	垃圾
	反映 ：龙源镇龙源砖厂外面有人倾倒大量垃圾，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要求处理。
	2021.2.21
	按网格化要求转龙源镇处理。经查，反映情况属实。
处理;1、立即将所堆放垃圾进行转运2、对原堆存垃圾场所进行翻耕，覆土。3、砖厂负责门前三包，防止出现类似情况。
回访情况：龙源政府工作人员将处理情况告知信访人，信访人表示满意。

	12
	网络
	白龙镇先锋村搅拌站
	白龙镇先锋村
	粉尘
	白龙镇山峰村搅拌站自2020年6月生产，主要从事混凝土拌合加工。生产时和水泥卸车扬尘极大，现在方圆两公里树木房屋都是水泥。生产时机器噪音极大，旁边根本不能入睡。要求处理。
	2021.2.5
	剑阁生态环境局在前期现场检查已发现生产时粉尘、噪音较大，加之该企业环评手续还未通过，属于未批先建，已责令停止生产（已于12月底停产至今天），现正在立案调查中。
回访情况：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月9日联系信访人告知处理情况，信访人表示满意。

	13
	网络
	镇广播
	白龙镇禾丰社区
	噪音
	广播整天播放，内容重复，严重扰民。
	2021.2.8
	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转白龙镇进行了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广播安装在原禾丰乡政府楼上，位于场镇靠近白溪浩河位置，场所剑南路沿线广播音量适宜，能够满足场镇及社区居民收听广播的需求，不存在噪音污染情况。2021年2月8日，为确保春节期间我镇广播正常运行，镇广播站进行了全天调试，属于镇文化站节前规定任务，可能存在扰民现象，后期无特殊情况不再进行调试，仅在规定时间段内播放。
因信访人未留下联系电话，后期将处理情况通过网站公示告知。

	14
	网络
	KTV噪音
	普安镇温州商场楼下
	噪音
	普安镇温州商城楼下三家KTV分别是K歌之韵、568、好乐迪，晚上噪音太大，严重影响我们住户睡眠，请相关部门及时解决。
	2021.2.18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普安镇会同普安城管中队进行处理。经查，反映情况属实、
处理：1、增添隔音设备。2、限制经营时间，3、适当调整音量。要求城管中队加强管理，确保落实到位。
回访情况：普安镇政府工作人员联系信访人告知处理情况，信访人对处理表示满意。

	15
	网络
	养鱼场污染
	开封镇碗泉村二组
	水
	养殖肉食鱼类，以前的水质非常清澈！现在喂养黑鱼，导致周围空气非常的难闻，恶臭无比！特别是夏天，天天向鱼塘投喂动物的内脏，根本不能过路，太臭了！当地的老百姓还靠这个水库的水来种稻谷！也不知道这个对污染水源对农作物有没有害！当地人的家里用这个水养鸭子，鸭子全部死亡！希望有关部门管理一下！谢谢
	2.18
	2月19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监测人员会同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及属地政府进行了现场处理。 经查，信访人反映的养殖水库，实为开封镇碗泉村二组堰塘、承包人为魏建吉，主要养殖黑鱼和鲢鱼。现场检查投入品，主要用“出血烂鳃宁”、“强效杀菌红”，水质改良剂“聚氯化铝”。该堰塘主要功能为农业灌溉和水产养殖，未作为人畜饮用水源，但下方约60米有两口水井，供附近几户人吃水。反映的前期居民鸭子死亡，已经开封动检部门核查分析，属于病死，与水源无直接关系，了解情况与信访人反映基本一致。 
处理：1、剑阁环境监测站已现场采集堰塘、水井水样，经监测水质合格，已告知信访人。2、农业农村局要求养殖业主建立健全养殖档案，科学确定养殖数量、品种，合理投饵，严禁使用动物内脏等，要求如出现死鱼，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并要求定期对堰塘进行杀菌消毒，调节水质。3、责成属地政府负责监督管理，确保不影响堰塘水质。 
回访情况：县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现场电话联系信访人告知处理情况，信访人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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